2022年合水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公开

一、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2022年，合水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在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和悉心关怀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衷心拥护“两个确立”，忠诚践行“两个维护”，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切实做好城市管理各项工作，紧盯年度绩效目标，完成了城市基础设施维护、城区垃圾清运、三广场一公园日常管理、市容市貌及环境卫生整治，城区基础设施安装等工作，全年完成日常维护280余次，出动一线职工3000余人次，清理出店经营36处，劝离占道经营2100余起，拆除违规广告牌25块，破损横幅300余条，清理“蜘蛛网”各类电线6000余米，没收广告宣传单3000余份。清洗城区路面10次，擦洗人行道护栏43次，清理“牛皮癣”小广告200余处。垃圾清运1.6万吨，顺利完成了年初预定目标。
按照党中央关于“建立全面规范透明、标准科学、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全面实施绩效管理”的要求，合水县城管局坚持将绩效管理贯穿2022年预算执行全过程，结合实际制定了2022年度整体支出绩效目标和3个项目的项目绩效目标，并根据《合水县财政局关于做好2022年预算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要求，针对2022年预算执行情况进行绩效自评，推动了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不断提升。
二、自评结果概述
2022年合水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项目全年预算数820万元，涉及项目3个，主要用于城区基础设施安全发展能力提升、城区部分街道及广场美化装饰、环卫工人身安全保障、生活垃圾清运。
2022年度项目支出全年预算数为820元，执行数为820万元，执行率为100%。
通过预算项目的实施，维护城市正常运行，保障市民人居环境不断改善，助力全县经济建设高质量发展。
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1、产出数量指标：对城区内三广场一公园进行维修；对城区内路灯进行管理；对城区扬尘污染进行防治；对城区内垃圾进行收运拉运等。截止2022年12月31日。对三广场一公园维修5次，城区路灯完好率99.5%，城区垃圾做到日产日清。
2、产出质量指标：维修项目完成，达到可使用状态；城区路灯按时照明；城区PM2.5指数达到标准。全年路灯照明率99.5%，城区环境指数符合要求。
3、产出进度指标：1月-12月进行项目实施，实施项目按规定进行验收达到可使用状态。截止2022年12月31日。项目实施全部结束，生活垃圾做到日产日清，部分街道及广场美化装饰完成，市民反映良好。
4、产出成本指标：总成本控制在预算范围以内，合理安排了预算支出。
效益指标：
1、社会效益指标：解除了安全隐患，美化城市,提供休闲观光场所,活跃居民生活，增强居民体质，促进和谐社会的发展。
2、环境效益指标：破损基础设施的维修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城区环境，美化了区域环境,提高了城市美观度。
3、可持续形象指标：城区基础设施维修美化可促进整个区域生活环境提高以及城市可持续发展。
满意度指标：
1、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通过调查,使城区群众及周边居民对我县环境的满意度达到95%以上。
指标权重：产出指标占比50%；效果指标占比50%。
数据来源：现场调查、查阅资料。
证据收集方式：现场查阅。
三、下步工作措施
2022年，在各项目预算经费的有力保障下，合水县城管局预算绩效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在整体支出绩效中也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在下步工作中不断改进和加强。
一是部分项目实施进度较慢。2022年度受疫情，城区生活垃圾产生量较大，但是清运的时效性不强。
二是个别项目预算绩效目标设定不甚合理，个别绩效目标设定存在一定随意性，给绩效目标的有效达成造成影响。项目预算资金申报测算有待进一步细化。
下步工作中，我局将紧密结合工作实际，严格按照上级要求，进一步强化部门预算绩效管理，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加强预算执行力度。明确专人负责，提高预算执行力度，加快预算支出进度。
二是提高预算学习深度。深入学习了解预算构成，提高认识，针对预算内专项资金，要加强学习，提高资金使用率。
三是加大工作沟通力度。针对预算编制工作，根据实际工作情况，梳理自身资金需求，制定资金需求及实施计划，年中汇总，及时与财务审计部门沟通，提高预算编制效率，高效完成预算编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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